
开平市赤水镇村庄规划——松南村村庄规划 

 

 

开平市赤水镇松南村村庄规划建设管理公约 

 

 

第一条：为加强松南村规划建设管理，根据有关管理规定，结合本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公约，全

体村民必须遵守。 

第二条：本村成立村民小组，负责监督管理村中公共事务和收集并向村委反映村民对村庄建设的建

议、意见。 

第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道路两侧、公共场地设置广告招牌、张贴栏等物，因实际情况

需要设置的，必须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主管领导批准，并交纳押金；申请期限到后必须自

行安全拆除或向村委会提出续期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继续设置。设置的广告牌必须内容规范健康，

构图色调美观。 

第四条：保护村内所有公共设施和绿化设施，人人有责。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毁坏村庄内公用桌

椅、健身设施、垃圾桶、路灯等，不得砍伐树木、采摘花草，不得在公用设施附近堆放杂物、垃圾

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破坏，侵占公共绿地。 

第五条：禁止在建筑物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张贴各类广告和宣传品。禁止乱丢果皮、纸屑、烟蒂、

杂物，禁止从高处泼水、抛垃圾和杂物。禁止将垃圾直接倒入污水管道、池塘、河流。 

第六条：本村设立垃圾收集点，村民不得随意移动，阻扰建设，本村聘请卫生保洁员，负责村内公

共区域的清扫和保洁，并清理每天垃圾收集点垃圾，转运到镇上垃圾收集站分类处理。 

第七条：住户门前实行“三包”，对在房前屋后乱吐、乱丢、乱贴、乱摆等违章行为要进行监督。

住户投放垃圾要确保垃圾入桶，要杜绝把垃圾堆放到垃圾桶四周的行为。提倡垃圾袋装化，提倡垃

圾分类，鼓励住户回收可利用的垃圾。 

第八条：施工场地的垃圾由施工单位负责清扫保洁及垃圾收运，由建设项目主管单位负责施工环境

管理，严格遵守建筑工地施工现场管理规定以及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 

第九条：鼓励村民主动参与村庄环境整治项目行动，落实“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主动参与

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丢乱放的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的清理，沟

渠池塘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的清理；主动参与村中危旧房、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乱搭

乱建、违章建筑、非法违规商业广告、招牌等的拆除工作；主动参与整治村中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等工作。 

第十条：爱护村中供水、排水设施，村内实行雨污分流统一规划，村民不得私自接驳，乱排放生活

污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进行建设。 

第十一条：村中电力、电信线路需按规划统一接驳、严禁村民私自乱拉乱接，影响村容村貌。 

第十二条：村宅基地应统一集中安排，整体规划。村民自建房需符合村庄房屋建设规划，按程序办

理相关报建手续，不得未批先建和违章搭建。新建房屋建筑风格应参照本次规划的建筑样式建设，

并统一建筑坐向、高度、间距、外立面样式，建筑之间应留有足够的防火间距、人行通道，使村庄

农房建筑风貌更规整。 

第十三条：村民需要共同保护村内祠堂、寺庙、古老大屋等具有传统岭南古建筑特征的历史文化建

筑、古树名木和水井等，村民不得私自连接用水管到水井。 

第十四条：建设过程中需要占用公共用地的，需经村民小组的批准同意，并应保持村内道路的畅通

和环境整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做到文明施工，避免对村民生活造成滋扰。 

第十五条：村民互相监督，如有对抗整治行动、侵占破坏公共设施、违规建房等行为，由村民小组

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屡教不改的，在村务公开栏曝光，情节严重的，由村民小组上报村委会

作严肃处理；触犯法律需追究责任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本公约经村民代表大会      年    月    日讨论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开平市赤水镇松南村民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